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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關於就行政長官關於就行政長官關於就行政長官關於就行政長官 2001年施政報告年施政報告年施政報告年施政報告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4天辯論的擬議詳細安排天辯論的擬議詳細安排天辯論的擬議詳細安排天辯論的擬議詳細安排

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對立法會就行政長官 2001年施政報告進行
4天辯論的擬議詳細安排提出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曾就施政報告辯論的擬議新
安排徵詢內務委員會的意見 (立法會 CB(1)1369/00-01號文件 )。內務
委員會在 2001年 6月 15日的會議上決定採用 4天辯論的模式，亦即在 3天
(6個環節 )中就 6組政策範疇進行辯論，另加一天辯論一般政策和就有關
議案及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進行表決。

3. 署理政務司司長在 2001年 6月 26日告知內務委員會主席，政府
當局原則上不反對立法會就 2001年施政報告進行辯論時，試行建議中
的 4天辯論模式。政府當局對建議中廣義的政策範疇分類亦無異議，但
希望有機會因應施政報告的重點，調整政策範疇的分類；並與立法會

進行磋商，以決定 6節辯論的次序。

4. 為方便準備以新方式進行辯論，委員會仔細擬訂了進行 4天辯
論每天的細節安排。委員會的建議詳載於下文各段。

擬議詳細安排擬議詳細安排擬議詳細安排擬議詳細安排

進行 4天辯論的日子及在進行辯論的會議上可處理的其他事項

5. 議員經已同意首 3天應用作辯論各項特定政策，最後一天則用
作辯論一般政策。議員亦已同意在發表施政報告的立法會會議隨後的

星期三進行首天辯論。首 3天辯論會在連續 3個工作日 (星期三、星期四
及星期五 )進行。委員會建議在隨後的星期三進行最後一天即第四天的委員會建議在隨後的星期三進行最後一天即第四天的委員會建議在隨後的星期三進行最後一天即第四天的委員會建議在隨後的星期三進行最後一天即第四天的

辯論辯論辯論辯論。。。。由於行政長官會在 2001年 10月 10日發表施政報告，現建議在現建議在現建議在現建議在 10
月月月月 17日日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0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0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及及及及 10月月月月 24日日日日 (星星星星
期三期三期三期三 )就施政報告進行就施政報告進行就施政報告進行就施政報告進行 4天辯論天辯論天辯論天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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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會察悉，根據現行規則，在進行致謝議案辯論的立法會

會議上可處理立法會例會的任何事項。然而，《內務守則》第 7(e)條訂
明，立法會在會議上辯論施政報告時，不會安排議員向政府提出要求

口頭答覆的質詢。實際上，除致謝議案辯論外，只有提交文件和附屬

法例的事宜，以及要求書面答覆的質詢，才會列入議員就施政報告發

言的會議的議程內。至於在隨後一周政府官員於辯論中作出回應的會

議上，則可以提交法案，但席上通常不會恢復法案的二讀辯論和就不

具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進行辯論。立法會的一貫做法是將現時議員就

致謝議案發言的兩天會議視作一次立法會會議，而政府官員作出回應

的一天則視作另一次立法會會議。

7. 按照建議中的新辯論方式，辯論在內務委員會主席於首天動

議有關議案後展開，並在議案動議人於最後一天發言答辯後結束。議

員及政府官員在 4天辯論中均會發言。委員會認為，將整項議案辯論程
序視為在一次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可能會更加適當。此外，若第四

天辯論視作另一次立法會會議，而該次會議的議程可加入其他事項，

會議便會相應延長，甚或要在隨後一天繼續。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委員會建議該項，委員會建議該項，委員會建議該項，委員會建議該項

為期為期為期為期 4天的辯論應視為一次立法會會議天的辯論應視為一次立法會會議天的辯論應視為一次立法會會議天的辯論應視為一次立法會會議，而在辯論第一天的會議席上，而在辯論第一天的會議席上，而在辯論第一天的會議席上，而在辯論第一天的會議席上，，，，

除進行辯論外除進行辯論外除進行辯論外除進行辯論外，只可處理必要的事項，只可處理必要的事項，只可處理必要的事項，只可處理必要的事項，例如提交文件及延展附屬法例，例如提交文件及延展附屬法例，例如提交文件及延展附屬法例，例如提交文件及延展附屬法例

審議期限的議案審議期限的議案審議期限的議案審議期限的議案。。。。

8. 委員會察悉，將為期 4天的辯論視作一次立法會會議的建議，
會對在 2000至 01年度會期最後 4次立法會會議 (即 2001年 6月 20日、6月 27
日、7月 4日及 7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 )席上提交的各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
限構成影響。依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3)及 (4)條，在該 4
次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的各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須視為延展至下

一會期第二次立法會會議翌日，並在該日屆滿，而立法會可藉決議就

任何該等附屬法例，將審議期限延展至下一次立法會會議 (即第三次立
法會會議 )。根據委員會的建議，第三次立法會會議將於 10月 31日 行，

因為 10月 24日的會議是第二次立法會會議的延續。就此方面，政府當
局指出，在 2001年 7月 11日提交的兩項附屬法例 (第 163及 164號法律公告 )
所指明的生效日期，是在 2001年 10月 24日之後，但在 2001年 10月 31日
之前。行政署長證實，政府當局對委員會的建議沒有異議，但他提出

一項要求，就是如議員對該等附屬法例有任何意見，請盡早通知政府

當局。至於該兩項附屬法例的詳情，議員可參閱在 2001年 8月 13日隨立
法會LS143/00-01號文件發出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辯論時間

9. 議員經已同意在為期 4天的施政報告辯論中，每天的立法會會
議由下午 2時 30分開始，至晚上 10時左右結束。委員會建議將每節辯論委員會建議將每節辯論委員會建議將每節辯論委員會建議將每節辯論

及在最後一天進行一般辯論的時間設定如下及在最後一天進行一般辯論的時間設定如下及在最後一天進行一般辯論的時間設定如下及在最後一天進行一般辯論的時間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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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3天的 6節辯論
(a) 除下文 (b)項所述的情況外，每節辯論的時間不應超過 3

小時 45分鐘 (其中不超過 3小時供議員發言，不超過 45分
鐘供有關的政策局局長作出回應 )；

(b) 每天的第二節辯論在出席第一節辯論的政策局局長作出

回應後展開，即使第一節辯論所用的時間合共不足 3小時
45分鐘。若議員在第一節辯論中發言的時間合計少於 3小
時，多出的時間會撥入第二節辯論可供議員發言的總時

間內。每天進行辯論的全部時間不超過 7小時 30分鐘；

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

(c) 一般辯論為時不超過 7小時 (其中不超過 5小時 25分鐘供
議員發言，不超過 5分鐘讓議案動議人就議案修正案發
言，不超過 1小時 30分鐘供政府官員作出回應 )；及

(d) 在政府官員發言後，內務委員會主席會發言答辯，然後

議員會就議案修正案進行表決，繼而就有關議案或經修

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進行表決。

發言時限及 “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 ”的制度

10. 為確保每節辯論及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不會超出指定時間，

委員會建議訂立發言時限及採用委員會建議訂立發言時限及採用委員會建議訂立發言時限及採用委員會建議訂立發言時限及採用 “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 ”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

11. 在發言時限方面在發言時限方面在發言時限方面在發言時限方面，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

(a) 只要不超出每節辯論／一般辯論可供議員發言的總時

間，議員可在每節辯論中發言不超過一次，而在最後一

天的一般辯論中亦可發言不超過一次；

(b) 議員每次發言不得超過 7分鐘，但下文 (c)項所述的情況除
外；

(c) 每位議員可在首 3天的 6節辯論中，選擇在其中一節發言
達 15分鐘，但須不遲於首天辯論日期前 3整天 (即進行施
政報告辯論的立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五 )向立法會主席
作出預告。在每節辯論中獲准發言達 15分鐘的議員以 10
位為限。議員會獲請按其意願，在向立法會主席作出的

預告中依優先次序列明他們擬發言達 15分鐘的特定政策
範疇組別。若到上述限期作出預告的議員有超過 10位同
樣以某一組特定政策範疇為首選，希望就此發言達 15分
鐘，立法會主席會決定將有關辯論環節中 10個為時 15分
鐘的發言時段編配給哪 10位議員，當中會考慮到有關議
員所屬的政治黨派，以及他們所表明的發言組別優先次

序。議員如未獲編配 15分鐘發言時段就其首選的一組特
定政策範疇發言，可能會獲編配一個 15分鐘時段，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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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選的一組特定政策範疇發言。秘書處會在首天辯論之

前的星期一，將立法會主席的決定告知議員。在某節辯

論中獲編配 15分鐘發言時段的議員，不得彼此交換發言
時段；

(d) 內務委員會主席作為議案動議人，在首天辯論中動議議

案發言及在最後一天辯論中發言答辯合共不得超過 15分
鐘，而就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發言，則不得超過 5分鐘。
若內務委員會主席想以個別議員身份在任何一節辯論中

發言，她在發言時同樣須受適用於其他議員的發言時限

所規限；及

(e) 雖然上文 (b)及 (c)項所述的發言時限不適用於政府官
員，但政府官員的總發言時間在首 3天的每節辯論中不應
超過 45分鐘，在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中則不應超過 1小時
30分鐘。

12. 為實施為實施為實施為實施 “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按規定時限截止辯論 ”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的制度，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

(a) 在每節辯論中，立法會主席可優先讓那些已作出預告在

該節辯論中發言 15分鐘的議員發言，但獲准發言 15分鐘
的議員不得超過 10位；及

(b) 在每節辯論及一般辯論中，立法會主席可優先讓那些未

有在先前的辯論環節中發言的議員發言，然後讓那些發

言次數較其他擬在同一節辯論中發言的議員為少的議員

發言。

發言範圍

13. 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議員在首 3天的辯論中發言，內容應局限於指定
在個別辯論環節中辯論的有關政策範疇。

14. 委員會亦建議委員會亦建議委員會亦建議委員會亦建議，，，，在最後一天的一般辯論中，議員可就政府政

策或跨越不同政策局局長職責範圍的計劃廣泛地發言。議員應避免就

某個特定政策範疇發言，除非他們在有關的辯論環節中未有機會這樣

做。議員亦應避免就政策局局長在先前 6節辯論結束時所作的回應發
言。若某議員發言受另一位議員質疑，指其違反上述原則，立法會主

席會決定該位發言的議員可否繼續發言。

政策範疇分類

15.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希望有機會因應施政報告的重點，調整

政策範疇的分類；並與立法會進行磋商，以決定 6節辯論的次序。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會建議要求政府當局在不遲於施政報告發表後翌日會建議要求政府當局在不遲於施政報告發表後翌日會建議要求政府當局在不遲於施政報告發表後翌日會建議要求政府當局在不遲於施政報告發表後翌日 (即即即即 2001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就政策範疇分類及，就政策範疇分類及，就政策範疇分類及，就政策範疇分類及 6組政策範疇的辯論次序提出建議組政策範疇的辯論次序提出建議組政策範疇的辯論次序提出建議組政策範疇的辯論次序提出建議，以，以，以，以

便內務委員會可在便內務委員會可在便內務委員會可在便內務委員會可在 2001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的會議上考慮政府當局的的會議上考慮政府當局的的會議上考慮政府當局的的會議上考慮政府當局的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建議採取的行動

16. 為使新安排能在辯論 2001年施政報告時試行，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委員會建議：：：：

(a) 在 2001年 10月 5日 行的下一會期首次內務委員會會議

上，將 4天辯論的詳細安排建議提交內務委員會通過。經
內務委員會同意的議員發言時限，將會向立法會主席建

議予以採納；

(b) 立法會主席酌情免卻現時《議事規則》第 13(1)及 (4)條規
定就辯論施政報告的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須作出的預

告。議案預告須不遲於議案動議日期前 4整天作出，而修
正案預告則須不遲於議案動議日期前兩整天作出；

(c) 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38(1)(g)條許可議員就辯
論施政報告的議案發言多於一次；及

(d) 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在 2001年 10月 17日 行的下一會期

第二次立法會會議上 (亦即進行首天辯論當日 )，在辯論施
政報告的議案動議之前，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中

有關規則的議案，以便試行新的辯論方式。

擬議時間表

17. 委員會建議實施新安排的時間表如下委員會建議實施新安排的時間表如下委員會建議實施新安排的時間表如下委員會建議實施新安排的時間表如下：

2001年 10月 5日
(首次內務委員會會議 )

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施政

報告辯論的詳細安排。

2001年 10月 10日 (星期三 )
(首次立法會會議 )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2001年 10月 11日 (星期四 ) 就辯論施政報告的議案作出預

告的最後限期。

政府當局提出對政策範疇分類

的建議。

2001年 10月 12日 (星期五 ) 內務委員會考慮政府當局的政

策範疇分類建議。

議員向立法會主席作出預告表

明擬在 6節辯論的其中一節發言
達 15分鐘的最後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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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0月 13日 (星期六 ) 就議案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最後

限期。

2001年 10月 15日 (星期一 ) 秘書處會將立法會主席編配 6節
辯論中每節 10個為時 15分鐘的
發 言 時 段 所 作 的 決 定 告 知 議

員。

2001年 10月 17日 (星期三 )
(第二次立法會會議   
第一天辯論 )

立法會處理必要的事項。

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動議暫停

執行《議事規則》中有關規則的

議案。

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就施政報

告進行辯論的議案，隨即進行兩

節辯論。

2001年 10月 18日 (星期四 )
(第二天辯論 )

進行兩節辯論。

2001年 10月 19日 (星期五 )
(第三天辯論 )

進行兩節辯論。

2001年 10月 24日 (星期三 )
(最後一天辯論 )

進行一般辯論，然後如有對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該等修正案會在

席上動議並進行表決；隨後議員

會就有關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進行表決。

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

18. 政府當局證實原則上對上文第 5至 16段所載的各項擬議詳細
安排沒有異議。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9. 謹請議員察悉委員會就 2001年施政報告辯論所建議的各項詳
細安排。議員如有任何意見，請在 2001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1日或該日前日或該日前日或該日前日或該日前向議事規則

委員會秘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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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0. 如對本諮詢文件有任何查詢，請與下述人士聯絡：

助理秘書長 1 吳文華女士  (電話： 2869 9220)；或
總主任 (1)5 陳美卿小姐  (電話： 2869 9244)。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1年 8月 13日


